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

生物醫學分析研發軟體暨資料庫(IPA)使用規則 

1. 本軟體授權係由腫瘤惡化卓越研究中心（以下簡稱中心）項下經費

採購之全校授權單機版。  

2. 使用前需先行開通軟體帳號取得密碼，並於儀器中心進行預約後，

方可使用。  

3. 帳號得由本校教學與研究單位實驗室主持人及其實驗室轄下在學學

生與在職研究助理 (每一實驗室主持人轄下最多以四個延伸帳號為

限 )提出申請，助理與學生離職(校)後由各實驗室主持人負責通報中心﹑

關閉帳號。帳號由申請人的個人信箱設定，密碼由系統自動產生後寄

至申請人之個人信箱，請務必妥善保管。相關管理規則以實驗室為

單位累計。  

4. 依據原廠新增規定，每一帳號至多一年內只能登入三台不同電腦，

異常使用帳號將被鎖定，請個帳號所有人務必注意。  

5. 全天 24 小時提供預約，惟中心因分析服務與執行相關業務所需，

得另訂保留時段公告，不得異議。  

6. 預約時段與全校教育訓練或不可抗拒之因素衝突時，中心保有優先

權，不得異議。  

7. 預約時段分尖峰時段與離峰時段，尖峰時段為平日上午八點至晚上

十點與假日下午一點至晚上六點，其他時間均屬離峰時段。  

8. 預約最早為 2 週前。  

9. 尖峰時段每實驗室每個時段連續最長不可超過 2 小時，每次最多可

預約 4 小時。離峰時間每實驗室每個時段連續最長不可超過 4 小

時，每次最多可預約 8 個小時（意即單一實驗室最多可預約尖峰加

離峰時段共十二個小時。）  

10. 待機超過 30 分鐘系統會自動將使用者登出。  

11. 此儀器因多人預約使用，故須嚴格遵守預約規定，如預約不到或替

名預約者，基因體中心將依下列規定懲處。  

A. 無預約者禁止使用。經查三次無預約使用者，終止該實驗室使

用資格一個月。  

B. 逾預約起始時間 30 分鐘未使用視同違規，逾 3 次終止該實驗室

使用資格一個月。   

C. 若因故無法使用，未即時上線取消預約，視同違規，逾 3 次終

止該實驗室使用資格一個月。  

D. 任一實驗室遭三次停權，終止該實驗室使用資格。任何未依規

定預約情形經發現，中心有權取消該預約。  


